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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

修订后的《办法》共 38 条，针对我国建筑设计招标投标的问题，

结合国际通行惯例，突出了以下 4 个方面。

第一，突出建筑设计招标投标特点，繁荣建筑设计创作。《办法》

在原有建筑设计方案招标的基础上，增加了设计团队招标，招标人可

以根据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选择，设计团队招标主要通过对投标人拟

从事项目设计的人员构成、人员业绩以及从业经历、项目解读、设计

构思、投标人信用情况和业绩等进行评审确定中标人。为保证评标质

量，《办法》从评标的专业性角度出发，针对设计方案评标的特点，

要求建筑专业专家不得少于技术和经济方面专家总数的 2/3。对于特

殊复杂的项目，可以直接邀请相应专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

院院士、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及境外具有相应资历的专家参加评

标；对于采用设计方案招标的，增加了评标委员会应当考察方案是否

符合城乡规划、城市设计的要求。

第二，创造良好市场环境，激发企业活力。《办法》规定了招标

文件应当明示设计费或者计费方法，以便设计单位可以根据情况决定

是否参加投标；招标人确需另行选择其他设计单位承担初步设计、施

工图设计的，应当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明确；鼓励建筑工程

实行设计总包，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，设计单位可以不通

过招标方式将建筑工程非主体部分的设计进行分包；招标人、中标人

使用未中标方案的，应当征得提交方案的投标人同意并付给使用费，

以营造有利于建筑设计创作的市场环境；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

公开专家评审意见等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，以建立更加公开透明的建

筑设计评标制度。

第三，充分体现简政放权，放管结合优化服务。在《办法》修订

中贯彻了“放管服”改革的要求，为简政放权，取消了招标资料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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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审核的规定；依据 WTO 协议中建筑设计开放承诺，取消了关于境

外设计单位参加国内建筑工程设计投标的审批规定。根据上位法的规

定，明确了可以不招标的情形。上述修订体现了转变政府职能总体要

求，将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，维

护市场秩序。

第四，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完善招标投标制度。《办法》规

定了对招标文件澄清、修改以及异议处理的要求；明确了评标委员会

应当否决投标的情形，规定了重新招标的情形；要求评标委员会应当

向招标人推荐不超过 3 个中标候选人，并标明顺序；对于法律法规禁

止的行为，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。


